    
香港教會的社會參與及社會訓導


　
阮美賢



  
　    除了由教宗或教廷及亞洲主教團協會所頒布的文件，是適用於香港的社會訓導外，香港教區主教或主教公署頒布有關社會問題、教會社會使命和鼓勵教友參與社會活動的牧函和文件，亦可視為香港的社會訓導。本文主要介紹自七十年代起，香港的社會訓導及其有關背景和相關的教會參與社會活動的方式。 
  
六十年代是天主教會的轉捩點，梵蒂岡召開了第二次大公會議重新肯定教會在世上的使命，以及肩負提昇人性尊嚴和令社會更趨人性化的責任。教會在世上的宗教使命是為建立更和諧的人類大家庭；為大眾爭取福祉提供動力、熱忱和方向；它是「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和工具」。
[1] 會議參加者明確爭取落實推動社會正義、鼓勵各地信徒參與改善社會活動的必要，因而指出「成立一個專為激發普世信徒、促進貧窮國家的發展，並推行社會正義的世界性公教機構是適當的做法。」梵二的教會提出入世的神學思想為整個普世教會帶來新氣象，影響到香港教會參與社會活動和教區的牧民方向。 
  
香港社會訓導的發展　 
  
由於梵二大公會議的思想、國際學生運動及香港本地社會發展等因素影響，自六十年代末，香港一些教友，特別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學生開始積極投入社會和政治事務。當時的香港主教徐誠斌也在此時召開了教區會議。翻看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出版的《香港教區會議文憲》「教會的社會使命」一章，所提出的許多建議都非常具體，而且具有前瞻性。如提議每年都發表一份改革社會宣言，供政府參巧 (文憲八第二章一節)；策劃社會正義年，由專家根據社會訓導講道 (文憲八第四章二十節)；建議教區成立反貪污諮詢委員會，供道德方面的重整 (文憲八第五章六五節)；成立研究中心，研究娼妓問題 (文憲八第五章七四節)；建議各堂區成立社會小組，解決該區的社會問題 (文憲八第六章一三零節)等等。教區當時已意識到，「基督徒不獨應注意社會現狀，更重要的是為不平者鳴，主動地去改善人類生活」。而且社會小組也不應只是一個討論問題的小組，而是要真正去行動，去實踐社會訓導的小組 (文憲八第六章一三一節)。 
  
為回應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的成立（成立於1967年），和接受香港一些教友的意見，香港教區於一九七七年成立了正義和平委員會，所有委員均由主教委任，財政完全由教區支持，教區還給予正委很大的自由度，去計劃和推行工作。 
　 
到了八十年代，中、英雙方簽署並發表了決定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香港進入了過渡期。自中英開始前途談判，及後發表聯合聲明、制訂基本法、發展代議政制、舉行直選立法局議員等，香港主教胡振中都曾公開致信教友或發表聲明，以表達其關注，並鼓勵教友研究和關心上述問題，發表意見，藉以共謀公益、服務人群、貢獻社會。
[2] 與此同時，教區主教公署曾多次以「秘書長辦公處通告」形式發出「有關堂區及教會組織參與選舉活動之指引」（1990,1994,1998）。到了九十年代中的後過渡期，教區在一九九五年三月頒布「過渡『九七』之牧民指引」，牧民指引分別從中國人、香港市民及基督徒的身份指出教友的責任，協助信友更有效地負起天主教會的使命，以過渡一九九七。
[3] 
　 
　此外，胡振中樞機亦在一些節日或特別日子，以牧函或指引方式，表達對社會公眾事務的關注和看法，例如曾在聖誕節和復活節牧函中，表達對越南難民和新移民的關心；在一些如五一勞工節、世界傳播節、香港舉行選舉投票等特別日子，胡樞機曾發出牧函，勸勉教友關心社會事務、參與社會活動、和參與投票善盡公民責任，更指出傳媒應以「傳播公義．促進和平」為目的。
[4] 在八九民運期間，胡樞機透過公教報呼籲教友祈禱，亦呼籲中國人民要以和平方式解決緊急局勢。
[5] 較近期的牧函，是在人大常委就居留權問題解釋基本法後，胡振中樞機於一九九九年五月，發表牧函「天主是愛」，基於天主的愛和對鄰人的愛，他呼籲香港人，不要漠視人道對港人內地子女「硬起心腸」；並指出釋法會破壞香港法治、動搖港人家庭的根基，更使人懷疑中央推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 
  
為了籌劃更長遠的發展，教區就香港教會的整體使命和牧民方向製訂了長遠政策，並頒布了「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1989）及牧函中期檢討文件（1995），當中有一部份是論及社會事務和有關面對社會問題時教會的僕人及先知角色。在「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胡振中樞機指出「要認真關注人權、正義、勞工、富裕社會中的貧窮人等問題，找出其背後原因；並對政府的福利、勞工、房屋、醫療等政策，作出負責的研究和具體的回應。」
[6] 
  
然而，一直以來，由於教會強調僕人角色遠遠多於強調先知角色；偏重社會服務和牧民照顧多於倡議社會公義和提昇社會意識，在一九九五年的牧函中期報告及計劃書中，胡樞機重申「為使先知角色及僕人角色均衡發展，我們必須使整個教會的先知角色更鮮明突出，特別關注正義、人權、勞工、醫療、婦女和家庭對社會的貢獻等。」而且應「相應地在人力投資、人才培育，和提高教友意識方面加培努力，使每個天主子民都能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先知的角色。」
[7] 
　 
　　事實上，經過了主權移交和眾多社會事件的發展，教會領袖意識到，有需要加強提高信徒的社會參與。因此，在一九九九年八月教區公布了《成立堂區關社組指引》，鼓勵所有堂區盡快成立關社組，以堂區為本，透過具體行動回應社會需要，表達基督徒對弱勢社群的關心。教區七個機構聯合組成了「教區關社支援小組」，透過提供有關社會分析、社會訓導和反省技巧的訓練課程和工作坊，以及有關的支援，協助堂區成立關社組。 
  
　　經歷了九七主權移交，又面對踏入第三個千年的挑戰，胡振中樞機於二千年召開了香港教區會議，旨在檢討過去，策劃未來；「協助教區主教促進整個教區團體的福祉，靠天主恩寵的助佑，提出新的牧靈計劃重點。」這是亞洲主教團協會的更新運動的延續，亦與普世教會相呼應，「深化信仰，重振為基督見證的精神，並參考最近主教代表會議亞洲特別大會各項建議，進行探討新紀元、新發現、新方向的牧靈計劃。」
[8] 最後，教區會議在最後一次全體大會中，以投票方式選出十項牧民工作重點，作為教區日後制定工作計劃的參考。其中獲最多人支持的，是一項有關教會的先知角色：即「教區當局就社會公義公開發言或就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發表牧函，作為先知、社會良知和道德力量，為教友提供指引。此外，亦要鼓勵各教會團體和教友善盡公民責任，按教會的社會訓導，就公益的事情表達意見，並採取適當的方式回應，影響輿論、公共政策和措施。」
[9] 
  
教會領袖及信徒的社會參與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先知角色的兩個層次：教會領袖及一般信徒。在信徒層面，香港教區屬下的正義和平委員會和勞工事務委員會，時常就一些具體社會問題和社會政策提出立場和回應，揭露社會不公義問題，特別是涉及人權、民主發展、弱勢社群權益、社會福利及民生事務等，並在教會內推行社會意識培育和推廣社會訓導，提高信徒對社會正義的關注，推動和鼓勵信徒就社會公義問題表達意見和爭取權益。
[10] 他們採取的策略包括：組織當事人與他們一起爭取；透過發表聲明、意見書、文章；約見政府相關部門及政黨；和平請願和採取社會行動；開祈禱會和以集會等形式表達意見；揭露社會不公義和引發公眾關注；舉辦研討會、分享會和出版刊物分析事件和作信仰反省；培育教友關心和瞭解問題；在教會內舉行簽名運動、展覽及培育活動，鼓勵教友關注和表達意見等等。此外，正委會與勞委會經常聯同教友組成的勞工團體、青年團體如天主教大專聯會、堂區關社組、修會正義和平小組等教會團體合作，回應社會正義問題及在教會內推行關社培育。 
  
至於在教會領袖層面，如上述所言，過去胡振中樞機及教區多以牧函及書面指引方式表達對社會議題的關注。然而，在主權移交後，教會領袖，特別是陳日君主教（九六年被教廷委任為助理主教，二零零二年接任胡振中為香港主教，二零零六年被擢升為樞機主教）經常透過媒體發表意見，成為社會上的一股道德力量。事實上，陳日君主教是社會上著名捍衛弱勢社群的權益和人權的人物。
[11] 例如，陳主教曾多次呼籲教友關心新移民，又在本港備受爭議的居留權事件發生後，多次呼籲教友不應自私和跟從功利主義，忽視家庭團聚的權利，
[12] 又公開批評政府在居留權問題上處理不當，以及漠視未取得居留權的學童的教育權利；
[13] 他更多次探訪在入境處懷疑縱火案中的涉案者，以及出席爭取居留權的集會。此外，他曾批評香港政府有意壓制法輪功活動和訂定反邪教法，影響香港宗教自由。
[14] 在政府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及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問題上，他勇於表達保障言論自由和爭取加速民主進程的言論，並就以上種種問題在傳媒，透過文字或接受訪問闡釋其立場和反對的原因,他更親自致函立法會、出席聽證會表達對基本法第廿三條的意見，
[15] 他鼓勵信徒參加七一遊行，和出席七一祈禱會發言。
[16] 因其敢言、不畏強權和愛護弱勢社群作風，在二零零二年，他被本地一份報章的讀者選為風雲人物。
[17] 
　　　 
　　陳日君主教的敢言作風一方面贏得教會內外不少人的支持和讚賞，另一方面卻被批評為太政治化、言論太絕對和太極端等，在涉及北京政府的言論，如在祝聖殉道聖人事件及
[18] 有關國內宗教自由問題上，
[19] 一些人擔心這種態度會影響香港教會作為中梵關係的橋樑角色、影響香港教會在國內的傳福音工作，以及破壞香港教會與中國政府甚至有損與大陸教會的關係。由此可見，如何在先知角色與服務大陸教會之間取得平衡這一問題上，必須小心處理。在任何合作關係中，信任和信心是需要的；但面對不公時，仍保持緘默或妥協卻非上策。 
  
香港社會訓導的特色 
  
綜上所述，香港的社會訓導都是從本地社會和教會現況出發，分析當前局勢面對的問題，列舉基督徒價值觀中的一些重要原則，並結合中國或本土文化價值觀，作為反省基礎，從而指出教會整體和每一位基督徒的回應方向。 
  
基於香港原為英國的殖民地以及九七回歸中國的背景，八、九十年代的不少香港教會訓導文件都涉及香港政治過渡的問題，特別是民主及政制發展、保持法治精神及改善人權；而在九七金融風暴後，社會出現分化局面，港人缺乏團結互助及和諧精神。因此，另一牧函主題是對弱勢社群的關注，包括關注在社會上最被忽略和誤解的越南難民和船民、大陸新移民及港人在內地的子女及其家人等。因此，市民的民主參與和公民責任、政府重視大眾公益和人民福祉、傳媒重視公義公平、大眾的團結和諧共處、各方的互相尊重、對話和信任、彼此禮待和好客等道德價值和德行，成為牧函一再提出的待人處事原則。 
  
此外，香港教會的訓導在重視香港人的本土身份的同時，不忘強調其多重身份，如：基督徒和中國人身份，以至香港人和基督徒在人類大家庭中的世界公民身份。這充分體現香港結合了中西文化特色，以及香港人的多重文化身份特色，突顯香港的基督徒應以福音精神為本，兼備宏觀的國際視野，和瞭解本地具體的處境，還要跳出個人利益和主流文化價值的框架，不以商業價值判斷人的價值；而基督徒在信仰反省時需好好善用這些不同資源。 
  
香港社會訓導的另一特點是其實踐取向，與其他教區機構的關社工作相呼應。例如胡樞機的《天主是愛》牧函與教區其他機構在居留權事件上的倡議、服務、組織和培育等工作相呼應，令人感到牧函不是紙上談兵，而是真誠地與爭取居港權的子女及家長團結一起，呼籲所有人拿出愛和關心對待他們。而陳日君主教在推動民主參與上更是身體力行，他不但親自撰文鼓勵信徒及市民大眾參加二零零三年的「七．一」遊行，
[20] 更出席各集會、接受電子傳媒及報章訪問，闡釋人民參與決定政制發展方向和改善政府決策的重要，以及教會參與的原因等。他不斷提醒政府應聽取不同意見，包括與反對者對話的重要。從這些例子，可看到教會領袖們把握時機，在歷史的重要時刻向信徒和公眾傳達信息，實踐教會的先知角色，促使政府和大眾，履行大眾公益的責任，以及推動教友表達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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